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藝術經理人出國進修專案」補助辦法
九十七年七月七日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核定
九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第一次修訂
九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第五屆第十四次董事會第二次修訂
一、宗旨：鑒於國內文化藝術行政管理人才之需求，鼓勵從事藝文領域、具策劃整合能力之藝術經理人出國進修，儲備藝術經營管理之人才，藉以提升國內文化藝術發展，及建立國際文化交流管道。

二、補助對象：

1、具中華民國國籍之自然人。

2、從事藝術行政工作訖申請時總和達三年以上者。（以申請時為憑）

3、不包括學校專任教師與任職於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

   人之組織者。

三、申請文件：

1、申請書。

2、進修計畫書，內容應包括進修目的及欲前往之機構。

3、推薦信二封。(由推薦人於99年12月9日前直接寄達本基金會)

4、身分證影本。

5、進修國語言能力證明(如教育部相關留學測驗http://www.saec.edu.tw/test/)。

6、其他專業能力證明文件。

7、欲前往進修單位之相關文件，如邀請函、實習或研習同意函等。

四、申請與公布時間：

1、收件期：99年11月22日至12月9日下午6時前送達國藝會(地址：106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36號2樓202室)。

2、審查期：100年1月。

3、公告揭曉日：100年3月31日。

4、補助期程：補助一至六個月之研習進修計畫，且須於補助公告起18個月內(101年9月底前) 

            完成。

五、補助名額：至多八名。

六、評審作業：

1、書面審查：由五至七位評審委員進行書面審查，通過者進入第二階段面談。

2、面    談：由五至七位面談委員組成，面談時間以十五分鐘為原則，由申請
             者說明計畫內容、計畫執行方式，未出席者視同放棄。
3、評審委員得視需要，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佐證參考資料。
七、補助內容：

補助金額至多新台幣50萬元，包括機票（來回經濟艙機票）、學費、生活費及保險費等，須檢據核銷。

八、獲補助者應配合之相關事項：

1、 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須提出成果報告乙份及相關收集資料。

2、 獲補助者應同意就補助案所提供之相關文件及成果報告等資料，無償授權本基金會以非營利為目的之公開發表與利用。

3、 獲補助者返國後，應參加本基金會所舉辦之成果發表會、相關活動及座談會。

4、 獲補助者不得於進修期間重覆領取其他補助金、補助或攻讀學位。申請人如已同時進行申請其他資助者，應於申請表中述明。

5、 獲補助者進修返國後應返回原單位或相關文化藝術行政工作至少一年。

九、經審查獲補助者應與本基金會簽訂補助契約，有關執行、撥款、核銷事宜及雙方之權利義務悉依合約辦理。
















